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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公司注意到 2015年 11月 30 日晚间《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刊登题

为《力帆股份拟募资 52亿元发力新能源汽车 控股股东 15亿元认购》的文章，文中

提到“力帆股份 11月 30日晚间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拟以 12.08 元/股的

价格向包括控股股东力帆控股在内的 9名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4.3亿股，募集资金

不超过 52 亿元，用于智能新能源汽车能源站项目、智能新能源汽车 60 亿瓦时锂

电芯项目、30 万台智能新能源汽车电机和电控项目、30 万台智能新能源汽车变速

器项目、智能新能源新车平台开发项目以及偿还部分公司债券及银行借款。”文章

刊发后，多家媒体转载。 

二、澄清声明 

获悉上述文章内容后，公司经核实，澄清说明如下： 

2015年 11月 30日晚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发披露的

《力帆股份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力帆股份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力帆股份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并非力帆股份重新

提出的非公开发行预案，而是力帆股份于 2015年 5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早已审议通过的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并已于 2015年 5月 26日

披露，本次拟由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故作为会议资料附件披露。 



根据当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议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适当时间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将包括《关于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关于力

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等特定投资者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暂缓

实施“两江新区力帆乘用车项目”的议案》在适当时间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根据力帆股份于 2015年 11 月 21日披露的《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099），上述议案拟

提交于 2015年 12月 7日召开的力帆股份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因距离

相关待审议议案原披露的时间较久，故此，力帆股份董事会工作人员于 2015年 11

月 30日上传力帆股份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时，将此前已于 2015年 5月

26 日披露过的《力帆股份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力帆股

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力帆股份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作为

本次审议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附件重新挂网披露（仅对其中涉及通过上海财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改），便于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投资者熟悉待审

议议案情况，而非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相关媒体报道中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报道表述容易产生误导。 

三、风险提示 



公司感谢媒体和投资者对本公司的关注，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

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http://www.sse.com.cn/

